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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彰化縣田中鎮赤水溪中南段之水源地隸屬南投林管區 1704 號保安林，長期具有涵養水源

、保護森林之功能，同時為台灣自來水公司重要的取水口。 

二、依彰化縣大田中水源自然生態護育協會之監控調查顯示，該水源區近年來遭人為暗挖私

人水井、開挖河床暗埋取水管，已嚴重破壞邊坡土石、影響水源地面水體及生態之完整性。甚且

有林務局設置苗圃、鑽探取水、施用除草劑及殺蟲劑等情事，已嚴重危及水源地之飲用水質安全

。 

三、依環保署全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地理資訊網之公告，目前全國各縣市已經設立 86 個

保護區，唯獨彰化縣仍未設立。雖赤水溪水量相對較少，但在水資源嚴重不足下，涓滴之水豈有

不珍惜之理。 

四、爰建請行政院應為長久之計，盡速於南投林管區 1704 號保安林內劃設「赤水溪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除保護既有水源安全、生態護育外，更能讓該區成為集生態觀光與生態環境教

育的多功能保護區，成為參山國家公園重要之自然生態景點。 

提案人：魏明谷 

連署人：陳其邁  柯建銘  陳亭妃  邱志偉  段宜康  

何欣純  蔡其昌  潘孟安  許智傑  劉櫂豪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六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7 時 3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27 人，鑑於莫拉克風災後，全

國各地之原住民村落經濟受創甚深，目前各鄉鎮雖然陸續開發出「地方特色產品」。但地方政府

卻仍缺乏相關資源將其行銷推廣。鑑於目前地方政府財政能力嚴重不足，因此為復甦原住民災區

經濟、加速部落產業重建，建請政府相關部會率先投入種子資源，以協助各地方政府建立「原住

民族產品行銷據點」，以增加原住民地方經濟擴散效應。是否有當，敬請公決案。 

第三十六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27 人，鑑於莫拉克風災後，全國各地之原住民村落經濟受創甚深，目前各鄉鎮

雖然陸續開發出「地方特色產品」。但地方政府卻仍缺乏相關資源將其行銷推廣。鑑於目前地方

政府財政能力嚴重不足，因此為復甦原住民災區經濟、加速部落產業重建，建請政府相關部會率

先投入種子資源，以協助各地方政府建立「原住民族產品行銷據點」，以增加原住民地方經濟擴

散效應。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各原住民鄉鎮（包括台東大武鄉、屏東來義鄉、瑪家鄉等）於 2008 年之莫拉克風災中受

創甚深，目前居民雖已陸續進駐永久屋，但經濟能力卻仍未復原至受災前狀況。而屏東縣遭莫拉

克風災重創後，霧台鄉好茶村、瑪家鄉瑪家村、三地門鄉大社村等多戶災民，將規劃以：(1)農

特產生產(2)農特產加工(3)文創產業等三項主軸產業，以潛在商圈、培養行銷及三軸產業人才為

部落復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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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屏東縣之「禮納里社區」為例，居民雖已開始逐步量產原住民特色農產品，但地方卻

仍缺乏相關資源以行銷產品。日前，「禮納里部落」居民自行開發出：包括山芋蛋捲、山芋冰淇

淋、紅藜產品、咖啡、養生飲、雕刻作品、栽培蕈菇、原住民編織包等等產品。 

三、但是，雖已完成產品開發，部落卻十分缺乏「產品行銷據點」，目前僅僅在屏科大合作

社之舊址，先行成立一「原住民藝術精品店」為行銷據點，但對產品銷售幫助有限，此亟待中央

重視協助。 

四、因此，為部落長久發展之計，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協助地方政府，為「禮納里部落」未來

發展出來的產業商品，多建立「行銷據點」。（譬如：是否能規劃於國道 3 號麟洛交流道下，同

時為自行車專用道，是否能在此處同時建立 1 處行銷據點，以行銷受災部落產品為主，加強提昇

災民及部落經濟生活復興。） 

提案人：簡東明 

連署人：王進士  蘇清泉  蔣乃辛  林德福  賴士葆  

江啟臣  鄭天財  徐少萍  王惠美  林明溱  

詹凱臣  紀國棟  吳育仁  呂玉玲  楊瓊瓔  

林滄敏  陳學聖  陳鎮湘  翁重鈞  潘維剛  

廖國棟  江惠貞  陳淑慧  吳育昇  楊應雄  

呂學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七案，請提案人王委員進士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進士：（17 時 3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王進士、蘇清泉等 23 人臨時提案，鑒於

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學童身體健康發展更相形重要；面臨物價上漲時代，雖政府已宣示營養午

餐不調漲之基本原則，但物價之上漲不免影響餐點供應業者成本支出，為健全我國國小學童營養

午餐制度，爰提案建請行政院應編列預算全額補助國小學童營養午餐，並比照國軍副食品供應站

之方式建立原料供需機制，更可協助穩定國內農產品物價。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七案： 

本院委員王進士、蘇清泉等 23 人，鑒於台灣少子化問題嚴重，學童身體健康發展更相形重要；面

臨物價上漲時代，雖政府已宣示營養午餐不調漲之基本原則，但物價之上漲不免影響餐點供應業

者成本支出，為健全我國國小學童營養午餐制度，爰提案建請行政院應編列預算全額補助國小學

童營養午餐，並比照國軍副食品供應站之方式建立原料供需機制，更可協助穩定國內農產品物價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維持一國國力之重要基礎因素為人才之養成及培育，我國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保護、

維持學齡學童身心健康發展更形重要，面臨國內物價上漲，以現行營養午餐公開招標之方式恐因

廠商成本提高導致食品供應品質下降，故中央政府應重新研擬由教育基金編列預算全額補助國小

學童營養午餐費用。 


